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 

      2 0 2 2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(修 订 版 )        
 
 
日 期 ： 2 0 2 2 年 7 月 1 5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1 分 至 上 午 11 时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毛 家 俊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   
副 主 席    
区 镇 濠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   
委 员    
何 伟 霖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刘 勇 威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谭 尔 培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 
 

  

秘 书    
苏 家 裕 先 生  
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 
陈 巧 敏 女 士 , 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杨 嘉 亮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朱 家 俊 先 生 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丘 云 波 先 生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陈 锦 盛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策 划 事 务 ) 2 3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黄 婕 晞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策 划 事 务 )2 3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柯 晓 雯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文 化 推 广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伍 志 强 先 生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区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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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振 成 先 生  
陈 伊 莎 女 士  

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建 筑 师 (工 程 ) 1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陈 瑞 琼 女 士  
邬 志 雄 先 生  
黄 汝 恒 女 士  
苏 永 佳 先 生  
刘 镇 明 先 生  
叶 莉 萨 女 士  

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工 程 督 察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工 程 督 察 ( 3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联 络 主 任 ( 7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凌 健 民 先 生  高 级 建 筑 师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
李 世 华 先 生  
杜 沛 家 先 生  
李 方 慈 女 士  

设 计 经 理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高 级 建 筑 师 ／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 
建 筑 助 理 ／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 

 
 

开 会 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(“ 地 委

会 ” ) 2 0 2 2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， 并 感 谢 已 离 任 的 区 议 员 姚 钧 豪 先 生 在 过 去 两 年 半 对

地 委 会 作 出 的 贡 献 。  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议 员 的 缺 席 通 知 ， 请 委 员 备 悉 。  
 
 

I .  通 过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2 2 年 5 月 1 3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7 / 2 0 2 2 号 )  
 
3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

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 
 

I I . 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及 合 约 顾 问 ─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拨 款 的 使 用 情 况 及 获 批 工 程 进 度 报

告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8 / 2 0 2 2 号 )  
 
4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拨 款 的 使 用 情 况 及 获 批 工 程 的 进 度 报 告 。他

报 告 说 ， 委 员 会 目 前 承 担 约 1 . 0 3 7 亿 元 工 程 预 算 ， 当 中 20 2 2 / 2 3 财 政 年 度 的 工

程 预 算 约 2 , 7 7 8 万 元 ， 而 2 0 2 3 / 2 4 年 度 及 以 后 的 工 程 预 算 则 约 7 , 5 9 3 万 元 。  
 
5 .  主 席 请 合 约 顾 问 、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及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

(“ 康 文 署 ” )代 表 汇 报 工 程 进 度 ，并 欢 迎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

限 公 司 高 级 建 筑 师 凌 健 民 先 生 及 设 计 经 理 李 世 华 先 生 、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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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限 公 司 高 级 建 筑 师 杜 沛 家 先 生 及 建 筑 助 理 李 方 慈 女 士 ， 以 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

(“ 民 政 总 署 ” )建 筑 师 (工 程 ) 1 陈 伊 莎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(一 )   由 合 约 顾 问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及 胡 周 黄 建 筑 设

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担 任 工 程 代 理 人 的 工 程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8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1 )至 第 ( 2 3 )项 )  

 
6 .  凌 健 民 先 生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第 ( 1 )项 “ T P -D M W 2 0 9 于 大 埔 汀 角 路 增 设 康 体 设 施 ”： 工 程 在 2 0 2 2
年 6 月 1 4 日 完 成 ，并 已 开 放 供 市 民 使 用 。由 于 是 项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，

故 将 从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删 除 。  

( i i )  第 ( 2 )项 “ T P -D M W 2 2 7 在 泥 涌 设 置 休 憩 处 及 儿 童 游 乐 场 ”： 水 电 管

道 接 驳 、游 乐 场 内 围 栏 、灯 柱 及 重 铺 地 砖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，现 正 安 装

座 椅 等 设 施 。 因 早 前 天 雨 关 系 ， 工 程 将 稍 为 延 迟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6 )项“ T P -D M W 2 4 2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园 加 建 康 乐 设 施 及 改 善 整 体 环

境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在 2 0 2 2 年 6 月 1 7 日 与 康 文 署 实 地 视 察 ， 跟 进 深 化

设 计 ， 现 正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， 并 将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。  

( i v )  第 ( 8 )项“ T P -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

设 施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在 2 0 2 2 年 7 月 1 3 日 与 村 民 商 讨 场 内 围 封 安 排 ，

以 减 少 对 当 区 居 民 的 影 响 ， 并 预 计 在 20 2 2 年 7 月 底 围 封 工 地 。 合

约 顾 问 亦 已 跟 进 工 程 承 办 商 提 交 的 物 料 及 工 程 数 据 。  

( v )  第 ( 1 2 )项 “ T P -D M W 2 7 0 大 埔 宝 雅 路 连 接 太 和 广 场 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

工 程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在 2 0 2 2 年 7 月 1 2 日 回 复 房 屋 署 ， 现 正 深 化 设 计

和 准 备 招 标 文 件 。  

( v i )  第 ( 3 )至 ( 5 )、( 7 )、( 9 )至 ( 11 )以 及 ( 1 3 )至 ( 1 8 )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

程 进 度 表 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 
7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8 )项“ T P -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

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 设 施 ”， 会 议 前 数 天 工 程 承 办 商 已 经 展 开 工 程 ， 在 他 实 地 视 察

时 ， 工 程 承 办 商 表 示 不 会 更 换 现 时 已 生 锈 的 铁 材 围 栏 ， 只 会 清 除 锈 蚀 及 抹 油 。

他 认 为 有 关 做 法 治 标 不 治 本 ，围 栏 容 易 再 次 生 锈 及 影 响 美 观 ，故 希 望 康 文 署 认

真 考 虑 更 换 围 栏 。  
 
8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5 )项“ T P -D M W 2 4 1 改 善 大 埔 头 新 华 安 里 休 憩 用

地 及 设 施 ”， 他 询 问 大 埔 地 政 处 处 理 相 关 拨 地 申 请 的 进 展 。 有 关 申 请 已 处 理 多

时 ，故 他 希 望 了 解 有 关 程 序 的 时 间 表 ，并 期 望 工 程 能 在 本 届 区 议 会 任 期 内 完 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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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谭 尔 培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8 )项“ T P -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

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 设 施 ”， 他 表 示 居 民 关 注 公 园 的 太 阳 能 灯 ， 因 部 分 灯 光 直 接 照

射 民 居 位 置 ，而 现 时 太 阳 能 灯 已 损 坏 一 段 时 间 ，故 希 望 了 解 会 否 维 修 太 阳 能 灯 ，

以 及 适 当 调 节 灯 光 的 角 度 。  
 
1 0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8 )项“ T P -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

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 设 施 ”，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与 工 程 承 办 商 及 康 文 署 商 讨 更 换 围 栏 的

报 价 及 有 关 安 排 ，而 现 有 的 太 阳 能 灯 及 太 阳 能 板 拆 除 后 将 交 由 康 文 署 处 理 。儿

童 游 乐 设 施 新 增 的 照 明 灯 设 有 隔 板 ， 避 免 直 接 照 射 民 居 。  
 
1 1 .  徐 振 成 先 生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5 )项“ T P -D M W 2 4 1 改 善 大 埔 头 新 华 安 里 休 憩 用

地 及 设 施 ”， 大 埔 地 政 处 早 前 已 接 获 康 文 署 确 认 土 地 用 途 ， 并 已 开 始 咨 询 相 关

部 门 。一 般 而 言 ，在 完 成 相 关 咨 询 程 序 后 ，处 方 需 时 三 至 六 个 月 处 理 和 审 批 有

关 拨 地 申 请 。  
 
1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合 约 顾 问 是 否 需 要 待 三 至 六 个 月 后 才 可 展 开 工 程 及 招 标

等 程 序 。  
 
1 3 .  陈 伊 莎 女 士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5 )项“ T P -D M W 2 4 1 改 善 大 埔 头 新 华 安 里 休 憩 用

地 及 设 施 ”， 在 等 待 大 埔 地 政 处 审 批 拨 地 申 请 许 可 的 同 时 ， 合 约 顾 问 正 准 备 设

计 图 则 以 同 步 进 行 招 标 ， 惟 于 判 标 前 须 取 得 拨 地 许 可 。  
 
1 4 .  杜 沛 家 先 生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第 ( 1 9 )项“ T P -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 山 庄 、太

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、第 ( 2 0 )项“ T P -D M W 3 3 8 大 埔 运 头 坊

建 避 雨 亭 ”、第 ( 2 1 )项“ T P -D M W 3 4 9 大 埔 白 石 角 建 避 雨 亭 (创 新 路 、

科 研 路 及 科 进 路 )”及 第 ( 2 2 )项“ T P -D M W 3 5 1 大 埔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

区 中 心 建 避 雨 亭 ”： 工 程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 暂 无 进 一 步

更 新 。  

( i i )  第 ( 2 3 )项 “ T P -D M W 3 5 2 大 埔 颂 雅 路 建 避 雨 亭 ”：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在 2 0 2 2 年 3 月 1 7 日 委 任 合 约 顾 问 为 工 程 代 理 人 跟 进 是 项 工 程 ，

合 约 顾 问 现 正 进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咨 询 有 关 部 门 。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

(“ 土 拓 署 ” )在 2 0 2 2 年 6 月 2 4 日 回 复 合 约 顾 问 ，表 示 署 方 计 划 于

颂 雅 路 近 富 蝶 邨 避 车 处 进 行 扩 阔 工 程 ， 相 关 工 程 将 在 2 02 3 年 第 四

季 展 开 。 由 于 扩 阔 避 车 处 工 程 位 置 与 拟 建 避 雨 亭 的 选 址 部 分 重 迭 ，

行 人 道 将 会 收 窄 至 两 米 ， 拟 建 避 雨 亭 的 宽 度 最 多 可 能 只 有 1 . 5 米 ，

遮 阳 挡 雨 的 效 果 并 不 理 想 ， 亦 未 必 有 足 够 空 间 兴 建 避 雨 亭 的 地 基 ，

故 建 议 另 觅 避 雨 亭 选 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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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2 3 )项“ T P -D M W 3 5 2 大 埔 颂 雅 路 建 避 雨 亭 ”，询

问 扩 建 避 车 处 工 程 的 详 情 ， 是 否 扩 建 为 巴 士 站 的 部 分 。  
 
1 6 .  杜 沛 家 先 生 表 示 该 处 需 进 行 扩 阔 巴 士 站 工 程 。  
 
1 7 .  刘 镇 明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关 第 ( 1 9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

亭 (太 湖 山 庄 、太 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，就 汀 角 路 近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建 避

雨 亭 ，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已 于 2 0 2 2 年 7 月 在 主 要 倡 议 人 拟 建 上 盖

位 置 旁 边 的 巴 士 站 开 展 巴 士 站 上 盖 工 程 ， 工 程 完 成 后 会 向 委 员 报 告 完 工 日 期 。 
 
1 8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 
 
(二 )  由 大 埔 民 政 处 汇 报 的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8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2 4 )至 第 ( 4 8 )项 )  
 
1 9 .  刘 镇 明 先 生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第 ( 2 7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 乐 园 )行 山 径 路

面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在 2 0 2 2 年 6 月 2 4 日 与 毛 家 俊 主 席 的 代

表 、刘 勇 威 议 员 、民 政 总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及 相 关 人 士 实 地 视 察 ，商 讨

对 修 复 有 关 路 段 的 意 见 ，并 同 意 先 针 对 损 坏 最 严 重 的 部 分 进 行 维 修

及 尽 量 使 用 园 林 废 物 回 收 中 心 由 塌 树 及 园 林 废 物 回 收 及 循 环 再 造

的 物 料 进 行 维 修 ，以 及 在 沿 松 岭 行 山 径 及 玉 秀 峰 一 带 的 合 适 位 置 增

加 排 水 设 施 及 定 期 清 理 ，避 免 水 土 流 失 。跟 进 议 员 林 奕 权 议 员 当 日

有 公 务 在 身 ，故 未 能 实 地 视 察 。其 后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与 林 议 员

商 讨 ， 林 议 员 亦 同 意 上 述 安 排 ， 稍 后 会 相 约 林 议 员 再 次 实 地 视 察 。 

( i i )  第 ( 3 3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5 拓 寛 围 头 村 路 口 的 一 段 行 车 路 以 增 设 避 车

处 及 重 铺 路 面 ”：工 程 在 2 0 2 2 年 4 月 2 8 日 展 开 ，并 已 在 7 月 11 日

完 成 。 由 于 是 项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， 故 将 从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删 除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4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6 维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下 的

设 施 ( 2 0 2 1 / 2 2 )”： 由 于 维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较 预 期 多 ， 工 程 费 用 由 5 0 0
万 元 增 至 7 0 0 万 元 ，现 时 正 在 进 行 中 的 维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费 用 约 5 5 0
万 元 。  

( i v )  第 ( 4 3 )项 “ 通 往 井 头 村 村 路 重 修 ”： 由 于 工 程 部 分 范 围 邻 近 私 人 土

地 ， 但 未 能 取 得 业 主 同 意 书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在 2 0 2 2 年 6 月

1 0 日 与 村 长 及 相 关 人 士 实 地 视 察 和 讲 解 工 程 内 容 ， 并 同 意 缩 减 部

分 工 程 范 围 。  

( v )  第 ( 4 6 )项“ 大 埔 林 村 泰 亨 及 社 山 村 避 雨 亭 建 设 工 程 ”：就 林 村 泰 亨 建

避 雨 亭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与 主 席 (暂 代 工 程 跟 进 议 员 )商 讨 后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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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 同 意 原 拟 建 避 雨 亭 位 置 并 不 合 适 ， 亦 没 有 其 他 合 适 的 工 程 地

点 ， 故 林 村 泰 亨 建 避 雨 亭 工 程 将 会 搁 置 。  

( v i )  第 ( 4 7 )项“ 避 雨 亭 (山 寮 路 及 洞 梓 路 )”：就 山 寮 路 及 洞 梓 路 建 避 雨 亭 ，

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与 主 席 (暂 代 工 程 跟 进 议 员 )商 讨 后 ， 主 席 同 意

山 寮 路 及 洞 梓 路 均 没 有 合 适 地 点 兴 建 避 雨 亭 ，故 是 项 工 程 将 从 工 程

进 度 表 中 删 除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2 4 )至 ( 2 6 )、( 2 8 )至 ( 3 2 )、( 3 5 )至 ( 4 2 )  、( 4 4 )、( 4 5 )及 ( 4 8 )项 工 程 的

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 
2 0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2 7 )项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

乐 园 )行 山 径 路 面 ”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会 在 部 分 路 段 增 加 排 水 设 施 和 定 期 清

理 ，他 希 望 了 解 有 关 详 情 。他 亦 询 问 有 关 工 程 路 段 属 哪 个 选 区 ，并 认 为 或 需 考

虑 新 增 跟 进 议 员 以 跟 进 工 程 。  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关 第 (3 4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6 维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

项 目 下 的 设 施 ( 2 0 2 1 / 2 2 )”， 他 询 问 维 修 设 施 的 实 际 项 目 。  
 
2 2 .  刘 镇 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有 关 第 ( 2 7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 乐 园 )行 山

径 路 面 ”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现 正 准 备 设 计 图 则 ， 稍 后 会 交 由 民

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审 批 。是 项 工 程 位 于 康 乐 园 选 区 ，工 程 原 主 要 倡 议

人 为 时 任 当 然 议 员 张 学 明 先 生 ， 故 林 奕 权 议 员 为 现 时 的 跟 进 议 员 。 

( i i )  有 关 第 ( 3 4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6 维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 项 目

下 的 设 施 ( 2 0 2 1 / 2 2 )”， 现 时 主 要 维 修 项 目 包 括 位 于 广 福 桥 、 太 和 桥

及 锦 和 桥 的 旧 有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下 的 灯 饰 设 施 。另 外 ，如 现 有 的 村 名

牌 、避 雨 亭 及 告 示 板 等 设 施 损 毁 ，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会 更 换 配 件

和 重 新 髹 上 油 漆 。  
 
2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 
 
(三 )  由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8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4 9 )至 第 ( 5 8 )项 )  
 
2 4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第 ( 4 9 )至 ( 5 4 )以 及 ( 5 6 )至 ( 5 8 )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

请 委 员 参 阅 。大 部 分 工 程 项 目 现 正 待 物 料 付 运 ，将 于 未 来 数 月 安 装 。 

( i i )  第 ( 5 5 )项“ T P -D M W 3 3 6 大 埔 体 育 馆 电 梯 加 装 无 触 式 按 钮 ”：是 项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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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使 用 的 无 触 式 按 钮 的 款 式 与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电 梯 所 用 的 不 同 ，只 需

将 手 指 放 在 楼 层 按 钮 前 面 即 可 感 应 ，操 作 较 容 易 及 准 确 ，预 计 将 在

2 0 2 2 年 第 四 季 安 装 。  
 
2 5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 
 
(四 )  由 康 文 署 文 化 事 务 部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8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5 9 )至 第 ( 6 1 )项 )  
 
2 6 .  伍 志 强 先 生 报 告 ， 有 关 第 ( 5 9 )项 “ 大 埔 完 善 公 园 内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

站 ”、 第 ( 6 0 )项 “ 大 埔 旧 墟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站 ” 及 第 (6 1 )项 “ 太 和 港 铁 站

大 堂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站 ”，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 暂 无 进 一 步 更

新 。  
 
2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公 共 图 书 馆 咨 询 委 员 会 (“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” )将 在 何 时 召 开

会 议 ，并 希 望 部 门 代 表 可 向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反 映 区 议 会 对 大 埔 区 增 设 自 助 图 书 站

的 关 注 。  
 
2 8 .  伍 志 强 先 生 表 示 ，据 他 所 知 ，图 书 馆 委 员 会 最 近 曾 召 开 会 议 ，会 议 由 香 港

中 央 图 书 馆 安 排 ， 故 他 没 有 相 关 资 料 。 他 可 在 会 议 后 与 委 员 商 讨 有 关 事 宜 。  
 
2 9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 
 
(五 )  由 康 文 署 策 划 事 务 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8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6 2 )至 第 ( 6 3 )项 )  
 
3 0 .  陈 锦 盛 先 生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第 ( 6 2 )项“ 大 埔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 对 出 空 地 建 宠 物 公

园 ”： 土 拓 署 拟 在 工 程 选 址 部 分 位 置 进 行 绿 化 工 程 ， 康 文 署 已 安 排

土 拓 署 、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 合 约 顾 问 与 跟 进 议 员 区 镇 濠 议 员 在

2 0 2 2 年 6 月 2 2 日 实 地 视 察 。经 商 讨 后 ，土 拓 署 同 意 修 订 绿 化 工 程

范 围 ， 并 将 提 供 相 关 详 情 予 康 文 署 跟 进 ， 以 配 合 推 展 是 项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第 ( 6 3 )项“ 大 埔 建 设 共 融 游 乐 场 ”：康 文 署 、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合

约 顾 问 现 正 跟 进 评 估 。  
 
3 1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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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建 议 放 宽 区 内 小 区 会 堂 及 大 埔 艺 术 中 心 的“ 安 心 出 行 ”及“ 疫 苗 通 行 证 ”限 制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9 / 2 0 2 2 号 及 D F M  1 9 a / 2 0 2 2 号 )  
 
3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在 2 0 2 2 年 5 月 1 9 日 提 交 题 述 文 件 ，其 中 一 位 联 署 人 姚 钧

豪 先 生 已 在 2 0 2 2 年 6 月 6 日 离 任 ， 他 请 何 伟 霖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3 3 .  何 伟 霖 议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9 / 2 0 2 2 号 。  
 
3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医 务 卫 生 局 (“ 医 卫 局 ” )未 有 派 员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但 已 提 交 书

面 回 复 ， 他 请 委 员 参 阅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9 a / 2 0 2 2 号 。 他 询 问 大 埔 民 政 处

有 关 区 内 小 区 会 堂 使 用 “ 安 心 出 行 ” 及 “ 疫 苗 通 行 证 ” 的 现 行 安 排 及 情 况 。  
 
3 5 .  陈 瑞 琼 女 士 表 示 ，大 埔 民 政 处 遵 从 现 时 政 府 推 行 的“ 安 心 出 行 ”及“ 疫 苗

通 行 证 ”措 施 ，居 民 及 设 施 使 用 者 至 今 亦 相 当 合 作 。市 民 如 有 任 何 困 难 ，处 方

会 根 据 医 卫 局 的 指 引 行 事 ，如 未 能 出 示 智 能 电 话 ，也 可 以 携 带 附 有 二 维 码 的 纸

本 疫 苗 接 种 记 录 ， 供 处 方 人 员 查 核 。 上 述 措 施 实 施 至 今 一 直 顺 畅 。  
 
3 6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就 是 项 议 程 提 出 一 项 动 议 ， 内 容 如 下 ：  
 

“ 大 埔 区 议 会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要 求 放 宽 区 内 小 区 会 堂 及 大

埔 艺 术 中 心 的 ‘ 安 心 出 行 ’ 及 ‘ 疫 苗 通 行 证 ’ 限 制 ，由 强 制 使 用 改 为 非 强

制 使 用 。”  
 
是 项 动 议 的 动 议 人 为 何 伟 霖 议 员 ， 和 议 人 为 谭 尔 培 议 员 。  
 
3 7 . 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动 议 。  
 
3 8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就 上 述 动 议 进 行 表 决 。 委 员 同 意 以 记 名 方 式 投 票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
 

赞 成 ：  2 票  何 伟 霖 议 员 及 谭 尔 培 议 员  

反 对 ：  2 票  林 奕 权 议 员 及 李 耀 斌 议 员  

弃 权 ：  0 票   

没 有 投 票 (在 席 )：  1 票  毛 家 俊 主 席  

没 有 投 票 (不 在 席 )： 2 票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及 刘 勇 威 议 员  

总 计 ：  7 票   
 
3 9 . 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动 议 不 获 通 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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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— 报 告 2 0 2 2 年 5 月 至 6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

况 及 拟 于 2 0 2 2 年 7 月 及 8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0 / 2 0 2 2 号 )  
 
4 0 .  丘 云 波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0 / 2 0 2 2 号 附 录 I。他 表 示 ，康 文 署

由 2 0 2 2 年 6 月 1 日 起 逐 步 复 办 康 体 活 动 ， 6 月 举 办 了 1 8 项 康 体 活 动 ，参 加 人

数 为 2 8 9 人 。拟 在 7 月 至 8 月 举 办 的 康 体 活 动 约 8 6 项 ，预 计 参 加 人 数 为 2  1 8 4
人 。 有 关 详 情 分 别 载 列 于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 
4 1 .  柯 晓 雯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0 / 2 0 2 2 号 附 录 I I。她 表 示 ，附 录 I I
的 两 个 附 件 定 期 汇 报 文 化 活 动 及 设 施 使 用 情 况 ：附 件 A 载 述 在 2 0 2 2 年 5 月 至

6 月 在 大 埔 区 主 办 及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， 附 件 B 则 载 述 计 划 在 2 0 2 2 年 7 月 至 8
月 在 大 埔 区 主 办 及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。  
 
4 2 .  伍 志 强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0 / 2 0 2 2 号 附 录 I I I。 他 表 示 ， 附 件

一 及 附 件 二 载 述 大 埔 区 公 共 图 书 馆 在 20 2 2 年 5 月 至 6 月 的 推 广 活 动 概 况 及 流

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的 使 用 概 况 ， 附 件 三 则 载 述 拟 在 2 0 2 2 年 7 月 至 8 月 举 办 的 推

广 活 动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 
4 3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赞 赏 康 文 署 在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的 花 圃 及 广 福 邨 入 口 附 近 的 园 景

设 计 美 观 。  
 
4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康 文 署 在 暑 假 期 间 举 办 的 游 泳 训 练 班 ，报 名 名 额 经 常 一 位 难 求 ，

故 希 望 了 解 报 名 情 况 ， 并 询 问 署 方 日 后 举 办 有 关 活 动 时 会 否 增 加 名 额 。  
 
4 5 .  丘 云 波 先 生 感 谢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赞 赏 。康 文 署 每 年 会 向 委 员 提 交 年 度 计 划 以

收 集 意 见 ，并 会 因 应 资 源 状 况 、场 地 资 源 及 区 内 居 民 兴 趣 等 因 素 设 计 年 度 计 划 。

游 泳 训 练 班 是 相 当 受 欢 迎 的 康 体 活 动 ，故 在 暑 假 时 举 办 的 次 数 特 别 多 。署 方 会

因 应 每 年 的 报 名 情 况 调 整 泳 班 类 别 ，在 统 计 资 料 后 在 来 年 的 年 度 计 划 中 作 出 相

应 调 整 。  
 
4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大 埔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稍 后 将 落 成 启 用 ，故 询 问 现 时 是 否 未 有 安 排

在 该 处 举 辧 活 动 。  
 
4 7 .  丘 云 波 先 生 表 示 ，署 方 会 计 划 在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及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举 办 康 体 活

动 ， 并 会 视 乎 设 施 的 开 放 情 况 而 尽 早 宣 传 ， 供 市 民 知 悉 和 报 名 参 加 有 关 活 动 。 
 
4 8 .  主 席 询 问 是 否 需 待 体 育 馆 及 游 泳 池 开 放 后 才 会 落 实 训 练 班 等 活 动 的 安 排 。 
 
4 9 .  丘 云 波 先 生 表 示 ，一 般 情 况 下 ，市 民 可 预 早 报 名 参 与 康 体 活 动 ，部 分 活 动

会 以 抽 签 决 定 参 与 者 ， 预 计 报 名 及 活 动 日 期 大 约 相 隔 一 至 两 个 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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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 .  陈 巧 敏 专 员 备 悉 委 员 关 注 暑 假 期 间 在 大 埔 区 内 供 市 民 参 与 的 康 体 活 动 。她

询 问 大 美 督 及 黄 石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是 否 亦 由 康 文 署 安 排 康 体 活 动 及 课 程 。据 她 了

解 ， 疫 情 期 间 大 美 督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曾 停 办 活 动 ， 故 询 问 现 时 举 办 活 动 的 安 排 。 
 
5 1 .  丘 云 波 先 生 表 示 ，大 美 督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是 康 文 署 辖 下 设 施 。康 文 署 现 时 有

数 个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， 服 务 全 港 市 民 。 1 8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会 协 助 宣 传 各 水 上

活 动 中 心 举 办 的 活 动 ，市 民 亦 可 亲 临 场 地 报 名 。在 疫 情 缓 和 后 ，大 美 督 水 上 活

动 中 心 已 复 办 活 动 。  
 
5 2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 大 美 督 及 黄 石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属 康 文 署 辖 下 另 一 组 别 管

理 。由 于 该 两 个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均 位 于 大 埔 区 ，区 内 居 民 使 用 相 关 设 施 较 为 方 便 ，

故 她 询 问 署 方 能 否 在 恒 常 报 告 内 载 列 该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举 办 的 活 动 资 料 ，以 供 参

考 。  
 
5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作 为 大 美 督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的 使 用 者 ，他 发 现 该 处 的 设 备 耗 损 情

况 严 重 ，故 希 望 康 文 署 争 取 更 多 资 源 更 换 设 备 。该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附 近 有 多 个 水

上 活 动 团 体 共 享 出 船 位 置 ，故 出 船 时 甚 为 挤 迫 。他 希 望 署 方 在 未 来 的 会 议 向 委

员 汇 报 使 用 者 的 意 见 及 相 关 情 况 。  
 
5 4 .  丘 云 波 先 生 感 谢 陈 巧 敏 专 员 及 主 席 的 建 议 ，并 表 示 署 方 会 考 虑 在 下 次 报 告

中 夹 附 大 美 督 及 黄 石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的 活 动 资 料 ，方 便 市 民 参 阅 。署 方 每 年 均 会

争 取 资 源 增 添 和 改 善 康 乐 活 动 设 施 ，他 相 信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亦 有 争 取 资 源 更 新 艇

只 和 进 行 其 他 改 善 设 施 工 程 。另 外 ，大 美 督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职 员 会 与 邻 近 水 上 活

动 团 体 协 调 使 用 设 施 的 安 排 。  
 
5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部 分 康 文 署 的 文 化 节 目 是 免 费 报 名 参 与 或 凭 邀 请 免 费 入 场 ，故

询 问 一 般 派 发 门 票 的 情 况 及 安 排 。  
 
5 6 .  柯 晓 雯 女 士 表 示 ，署 方 会 在 有 关 节 目 办 事 处 的 网 页 上 公 布 可 供 免 费 参 与 的

活 动 资 料 ，并 以 电 邮 发 送 资 料 予 不 同 团 体 。免 费 报 名 参 与 的 活 动 可 供 公 众 及 团

体 以 电 邮 地 址 登 记 报 名 ；凭 邀 请 免 费 入 场 的 活 动 ，署 方 会 根 据 指 定 学 校 名 单 发

放 邀 请 ，让 有 兴 趣 的 学 校 报 名 参 加 ；至 于 凭 票 免 费 入 场 的 活 动 ，市 民 可 在 节 目

派 发 门 票 首 日 起 跟 据 署 方 列 明 的 取 票 方 式 索 取 门 票 。 所 有 活 动 均 受 市 民 欢 迎 ，

反 应 令 人 满 意 。  
 
(会 后 补 注 ： 康 文 署 补 充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市 民 如 欲 参 与 由 小 区 节 目 办 事 处 所 举 办“ 十 八 有 艺 — 大 埔 小 区 演 艺

计 划 ”的 免 费 活 动 ，可 经 该 办 事 处 网 页 或“ 十 八 有 艺 ”脸 书 专 页 的

相 关 连 结 登 记 报 名 ， 并 可 透 过 追 踪 脸 书 专 页 收 取 相 关 活 动 信 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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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有 关 凭 票 免 费 入 场 的 演 出 节 目 ，市 民 除 了 可 于 网 上 平 台 登 记 索 取 门

票 外 ，亦 可 在 节 目 演 出 当 天 ，亲 临 演 出 场 地 索 取 ，部 分 门 票 会 于 节

目 开 始 前 3 0 分 钟 在 场 地 入 口 处 派 发 。 所 有 活 动 名 额 有 限 ， 额 满 即

止 。  

( i i i )  至 于“ 小 区 文 化 大 使 计 划 ”的 凭 邀 请 免 费 入 场 或 凭 登 记 免 费 入 场 的

活 动 ，署 方 会 向 区 内 学 校 发 放 邀 请 ，让 有 兴 趣 的 学 校 透 过“ 艺 文 共

享 ： 全 港 学 校 艺 文 平 台 ” 或 演 出 团 体 网 页 进 行 网 上 报 名 参 加 。  

( i v )  音 乐 事 务 处 凭 邀 请 免 费 入 场 的“ 乐 韵 播 万 千 音 乐 会 ”是 免 费 到 校 活

动 ， 处 方 根 据 教 育 局 分 区 学 校 名 册 邀 请 中 、 小 学 校 报 名 参 加 。 )  
 
5 7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 
 

V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—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 
 
5 8 . 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2 2 年 6 月 2 2 日 举 行 20 2 2 年 第

一 次 会 议 ， 并 跟 进 各 项 获 批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计 划 的 进 度 。  

( i i )  成 员 备 悉 大 埔 民 政 处 汇 报 2 0 2 1 年 11 月 至 2 0 2 2 年 4 月 小 区 中 心 ／

小 区 会 堂 的 管 理 事 宜 ， 并 抽 取 五 项 在 20 2 2 年 4 月 举 行 的 会 堂 收 费

活 动 以 审 查 收 支 表 。 成 员 亦 备 悉 大 埔 区 小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的 节 目

播 放 概 况 。  

( i i i )  成 员 备 悉 康 文 署 报 告 2 0 2 2 年 1 月 至 4 月 大 埔 区 内 设 施 的 管 理 事

宜 ，并 通 过 三 个 康 乐 设 施 的 命 名 ，包 括“ 下 坑 村 游 乐 场 ” ( H a  H a n g  
Vi l l a g e  P l a y gr o u n d )、“ 井 头 村 休 憩 处 ” ( Ts e n g  Ta u  Vi l l a g e  S i t t i n g -
o u t  A r e a ) 及 “ 布 心 排 村 休 憩 处 ” ( P o  S a m P a i  Vi l l a g e  S i t t i n g -o u t  
A r e a )。  

 
5 9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 
 

V I .  其 他 事 项  
 
(一 )  有 关 大 埔 东 昌 街 康 体 大 楼 工 程 事 宜  
 
6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相 当 关 注 大 埔 东 昌 街 康 体 大 楼 (“ 康 体 大 楼 ”)工 程 的 进 展 ，

相 关 部 门 在 验 收 工 程 时 亦 发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问 题 ，故 希 望 康 文 署 报 告 最 新 情 况 及

进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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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.  朱 家 俊 先 生 表 示 ，署 方 在 2 0 2 2 年 7 月 11 日 曾 到 康 体 大 楼 实 地 视 察 。场 地

现 正 进 行 执 修 工 作 ，如 余 下 的 工 作 顺 利 ，他 预 计 康 体 大 楼 的 设 施 可 在 一 至 两 个

月 内 逐 步 开 放 ，并 计 划 首 先 开 放 毗 邻 康 体 大 楼 的 南 运 路 休 憩 处 ，随 后 开 放 体 育

馆 及 游 泳 池 。一 如 大 埔 龙 尾 泳 滩 开 放 前 的 安 排 ，在 康 体 大 楼 正 式 启 用 前 ，康 文

署 会 邀 请 委 员 实 地 视 察 ， 希 望 委 员 届 时 抽 空 出 席 和 提 供 意 见 。  
 
6 2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表 示 ，康 体 大 楼 需 要 执 修 和 处 理 不 少 问 题 。负 责 管 理 停 车 场

的 合 约 承 办 商 早 前 偷 步 宣 传 和 刊 登 广 告 ， 当 时 康 文 署 表 示 尚 未 正 式 允 许 宣 传 ，

但 承 办 商 已 经 悬 挂 宣 传 横 额 ， 故 他 询 问 有 关 情 况 及 停 车 场 正 式 启 用 日 期 。  
 
6 3 .  朱 家 俊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就 承 办 商 偷 步 宣 传 一 事 ，康 文 署 早 前 已 约 见 管 理 公 司 代 表 ，管 理 公

司 亦 已 提 交 书 面 回 复 ，表 示 没 有 事 先 与 署 方 沟 通 便 作 出 宣 传 ，对 此

表 示 歉 意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与 承 办 商 签 订 合 约 时 ，需 估 算 服 务 生 效 日 期 ，承 办 商 的 服 务 生

效 日 期 暂 订 为 2 0 2 2 年 8 月 1 日 。 署 方 已 提 醒 承 办 商 停 车 场 实 际 开

放 日 期 须 视 乎 康 体 大 楼 的 工 程 进 度 而 定 ，工 程 完 成 后 才 可 开 始 提 供

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已 再 次 提 醒 承 办 商 ，如 需 提 早 宣 传 ，应 事 先 与 部 门 联 络 ，并 且

在 落 实 正 式 启 用 日 期 前 ，不 应 在 宣 传 上 提 及 开 放 日 期 。署 方 已 要 求

承 办 商 收 起 所 有 宣 传 物 品 ， 包 括 委 员 提 及 的 宣 传 横 额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会 在 完 成 有 关 工 程 后 尽 快 开 放 停 车 场 以 提 供 服 务 。  
 
6 4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康 文 署 表 示 已 促 请 承 办 商 收 起 横 额 ，但 宣 传 横 额 已 于 多 处 展 示 ，而

委 员 没 有 接 获 任 何 通 知 ， 认 为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。  

( i i )  现 时 场 地 尚 未 启 用 ，但 硬 地 足 球 场 地 面 已 出 现 龟 裂 ，故 询 问 有 关 情

况 是 否 与 物 料 抑 或 施 工 质 素 有 关 。  
 
6 5 .  陈 锦 盛 先 生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已 实 时 就 球 场 地 面 出 现 裂 纹 一 事 与 建 筑 署 跟 进 。

根 据 建 筑 署 提 供 的 资 料 ，该 署 已 联 同 工 程 项 目 承 办 商 及 顾 问 团 队 积 极 研 究 解 决

方 案 ， 并 尽 快 进 行 修 缮 工 程 ， 如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会 再 通 知 委 员 。  
 
6 6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就 球 场 地 面 出 现 裂 纹 一 事 ，如 康 文 署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，希 望 署 方 尽 快

通 知 委 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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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、游 泳 池 及 南 运 路 休 憩 处 会 在 一 至 两 个 月 内 开 放 ，他

询 问 部 门 何 时 正 式 开 放 体 育 馆 及 小 区 会 堂 供 市 民 预 订 使 用 。  

( i i i )  康 体 大 楼 的 排 气 口 对 大 埔 中 心 的 居 民 造 成 一 定 影 响 ，在 委 员 实 地 视

察 和 日 后 启 用 设 施 时 ，便 能 观 察 排 气 口 的 影 响 ，故 希 望 部 门 注 意 和

检 视 该 处 。  

( i v )  康 文 署 亦 需 留 意 康 体 大 楼 外 墙 玻 璃 窗 反 光 及 隔 音 的 问 题 ，以 及 因 绿

化 引 致 的 蚊 虫 问 题 。  
 
6 7 .  陈 瑞 琼 女 士 表 示 ，小 区 会 堂 现 正 进 行 执 修 工 程 ，同 时 正 安 装 影 音 系 统 和 进

行 采 购 ， 开 放 日 期 需 视 乎 有 关 工 作 的 进 度 而 定 ， 如 有 最 新 消 息 会 通 知 委 员 。  
 
6 8 .  朱 家 俊 先 生 表 示 ，署 方 希 望 在 一 至 两 个 月 内 逐 步 开 放 康 体 大 楼 设 施 ，并 期

望 在 2 0 2 2 年 8 月 内 开 放 体 育 馆 ，供 市 民 预 约 使 用 。至 于 康 体 大 楼 玻 璃 窗 反 光 、

排 气 口 及 绿 化 工 作 引 致 的 蚊 虫 问 题 ，康 文 署 会 与 建 筑 署 密 切 留 意 ，尽 量 作 出 调

整 ， 以 免 影 响 市 民 。  
 
6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据 他 了 解 ，排 气 口 排 放 的 气 体 大 部 分 为 水 蒸 气 。他 又 询 问 停 车

场 是 否 只 有 时 租 车 位 ， 抑 或 同 时 设 有 月 租 车 位 ， 并 希 望 了 解 泊 车 位 的 种 类 。  
 
7 0 .  丘 云 波 先 生 表 示 ，停 车 场 的 泊 车 位 包 括 时 租 及 月 租 车 位 ，约 有 2 0 0 个 私 家

车 泊 车 位 及 1 2 个 电 单 车 泊 车 位 。  
 
7 1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询 问 小 区 会 堂 的 预 计 开 放 日 期 。  
 
7 2 .  陈 瑞 琼 女 士 表 示 ， 如 执 修 工 程 顺 利 ， 她 预 计 小 区 会 堂 设 施 将 在 2 0 2 2 年 第

四 季 开 放 供 公 众 使 用 。  
 
(会 后 补 注 ：康 文 署 已 安 排 委 员 在 7 月 2 7 日 实 地 视 察 康 体 大 楼 。康 体 大 楼 内 的

停 车 场 、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及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分 别 于 8 月 1 日 、 8 月 1 5 日 及 8 月 2 2
日 启 用 ； 毗 邻 康 体 大 楼 的 南 运 路 休 憩 处 亦 已 于 8 月 5 日 重 新 开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；

东 昌 街 小 区 会 堂 则 将 于 1 0 月 1 5 日 开 始 试 业 ， 并 于 8 月 2 9 日 起 接 受 租 ／ 借 用

小 区 会 堂 设 施 申 请 。 )  
 
 
(二 )  有 关 大 明 里 广 场 管 理 问 题  
 
7 3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表 示 ，他 曾 接 获 居 民 投 诉 ，指 不 少 人 晚 上 在 大 明 里 广 场 聚 集

喝 酒 、吸 烟 和 大 声 喧 哗 ，甚 至 在 场 地 范 围 内 堆 积 杂 物 。该 公 众 游 乐 场 地 属 康 文

署 管 理 ， 但 署 方 回 复 指 未 能 清 理 有 关 杂 物 ， 故 他 询 问 原 因 为 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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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据 他 观 察 ，大 部 分 杂 物 放 置 于 花 槽 及 转 角 位 置 ，他 亦 希 望 了 解

署 方 清 理 杂 物 的 难 处 。  
 
7 5 .  朱 家 俊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按 署 方 观 察 ，有 关 人 士 随 身 携 带 和 摆 放 的 对 象 ，情 况 类 似 携 带 随 身

背 包 到 一 般 公 众 游 乐 场 地 休 憩 ，故 要 求 市 民 清 理 有 关 对 象 在 执 行 上

有 困 难 。同 时 ，有 关 人 士 亦 是 场 地 使 用 者 ，如 他 们 对 其 他 使 用 者 构

成 滋 扰 ， 署 方 会 对 有 关 人 士 作 出 劝 喻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《 游 乐 场 地 规 例 》， 如 有 使 用 者 因 身 体 肮 脏 或 有 蚤 而 影 响 其 他

使 用 者 ，署 方 有 权 要 求 该 使 用 者 离 开 场 地 ；至 于 杂 物 则 按 实 际 情 况

处 理 ，视 乎 使 用 者 是 将 其 置 之 不 理 ，还 是 暂 时 将 随 行 物 品 放 在 游 乐

场 的 地 上 或 长 椅 上 。  

( i i i )  委 员 表 示 相 关 人 士 在 晚 间 比 较 嘈 吵 ，署 方 亦 知 悉 附 近 居 民 曾 因 此 报

警 。警 方 曾 到 场 劝 喻 有 关 人 士 ，但 有 时 在 警 员 离 开 后 ，喧 哗 滋 扰 复

现 ， 故 署 方 正 研 究 其 他 方 法 ， 以 处 理 有 关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会 视 乎 需 要 安 排 额 外 人 手 及 保 安 员 巡 视 场 地 ，如 场 地 使 用 者 发

出 的 声 响 滋 扰 附 近 居 民 ， 保 安 员 可 即 场 作 出 劝 喻 。  
 
7 6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表 示 ，根 据 康 文 署 的 说 法 ，他 也 可 以 放 置 个 人 宣 传 物 品 在 场

地 范 围 内 。 现 时 有 关 人 士 的 杂 物 霸 占 场 地 位 置 ， 同 时 影 响 其 他 用 户 使 用 场 地 。

有 关 人 士 在 场 地 内 吸 烟 、吐 痰 、饮 酒 和 发 出 噪 音 亦 严 重 影 响 其 他 使 用 者 ，故 认

为 署 方 的 答 复 奇 怪 。  
 
7 7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附 近 居 民 曾 反 映 大 明 里 广 场 有 无 家 者 ，故 询 问 康 文 署 曾

否 了 解 情 况 ； 如 有 需 要 ， 会 否 考 虑 要 求 社 会 福 利 署 (“ 社 署 ” )协 助 接 触 他 们 。  
 
7 8 .  主 席 询 问 该 处 是 否 设 有 驻 场 保 安 员 ，以 及 康 文 署 在 过 去 一 年 有 否 进 行 针 对

性 的 执 法 行 动 ， 例 如 检 控 吸 烟 人 士 及 其 他 违 规 人 士 。  
 
7 9 .  朱 家 俊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大 明 里 广 场 并 没 有 固 定 人 员 驻 守 ，但 有 人 员 定 期 巡 视 。康 文 署 早 前

与 社 署 了 解 情 况 ，社 署 表 示 曾 接 触 有 关 场 地 使 用 者 ，但 他 们 表 示 不

需 要 社 会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曾 在 该 处 进 行 执 法 工 作 ，并 会 定 期 在 不 同 的 场 地 劝 喻 和 票 控 违

规 吸 烟 的 市 民 。  

( i i i )  在 法 例 上 难 以 界 定 有 关 人 士 是 在 该 处 长 期 逗 留 还 是 休 憩 ，他 们 也 属

于 场 地 使 用 者 。 署 方 不 希 望 他 们 的 行 动 对 其 他 场 地 使 用 者 造 成 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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扰 ，如 有 骚 扰 情 况 发 生 ，部 门 人 员 会 劝 喻 或 要 求 有 关 人 士 离 开 场 地 。

由 于 没 有 驻 场 人 员 ，有 关 事 宜 或 未 能 实 时 处 理 。署 方 正 考 虑 聘 请 驻

场 保 安 员 ， 以 便 实 时 处 理 和 跟 进 情 况 。  
 
8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他 鲜 有 听 闻 该 处 有 无 家 者 ，而 社 署 则 表 示 曾 联 络 在 场 地

流 连 的 人 士 ， 希 望 部 门 确 认 该 处 是 否 有 无 家 者 。  
 
8 1 .  朱 家 俊 先 生 表 示 ，近 期 他 发 现 有 场 地 使 用 者 长 期 在 大 明 里 广 场 流 连 ，故 曾

亲 自 与 社 署 联 络 并 询 问 处 理 方 法 。社 署 回 复 表 示 曾 接 触 有 关 场 地 使 用 者 ，他 们

表 示 不 需 要 社 会 服 务 。他 现 时 只 有 上 述 信 息 ，并 未 能 确 认 有 关 场 地 使 用 者 是 否

无 家 者 。  
 
8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希 望 康 文 署 向 社 署 转 达 委 员 对 该 处 是 否 有 无 家 者 的 关

注 ，如 有 ，可 通 知 委 员 ，以 便 联 络 社 署 为 无 家 者 提 供 协 助 。附 近 居 民 曾 投 诉 晚

上 有 人 在 场 地 叫 嚣 、喝 酒 、争 吵 、打 架 ，甚 至 随 处 便 溺 。康 文 署 表 示 会 考 虑 在

场 地 安 排 保 安 或 其 他 人 员 ，故 他 询 问 署 方 何 时 会 加 派 人 手 处 理 ，并 希 望 了 解 落

实 措 施 的 具 体 时 间 表 ， 以 及 署 方 处 理 有 关 问 题 的 方 法 。  
 
8 3 .  朱 家 俊 先 生 表 示 ，他 曾 在 沙 田 区 处 理 露 宿 者 问 题 。他 希 望 通 过 安 排 驻 场 保

安 员 ，在 有 关 人 士 出 现 违 规 行 为 时 ，能 实 时 上 前 劝 喻 ，藉 此 带 来 警 惕 ，从 而 改

善 现 况 ，同 时 让 署 方 详 细 掌 握 事 情 经 过 及 严 重 程 度 ，如 有 需 要 ，署 方 将 会 部 署

下 一 步 行 动 。  
 
8 4 .  主 席 询 问 康 文 署 有 否 派 驻 保 安 员 的 具 体 时 间 表 。  
 
8 5 .  朱 家 俊 先 生 表 示 ，该 场 地 使 用 者 众 多 ，署 方 暂 未 接 获 市 民 投 诉 ，但 最 近 有

区 议 员 及 附 近 居 民 反 映 场 地 在 晚 间 发 生 上 述 事 件 。署 方 早 前 亦 曾 商 讨 增 设 合 约

保 安 员 的 方 案 ，详 情 需 视 乎 合 约 内 容 ，但 他 相 信 在 未 来 半 个 月 左 右 可 增 加 保 安

员 。  
 
8 6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表 示 ，他 认 同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说 法 ，如 该 场 地 有 无 家 者 ，便 需

要 联 络 相 关 部 门 协 助 处 理 。他 表 示 ，现 时 凌 晨 时 分 有 人 在 场 地 内 喝 酒 ，并 与 附

近 居 民 争 执 ， 故 希 望 部 门 落 实 有 效 措 施 以 改 善 问 题 。  
 
8 7 .  林 奕 权 议 员 表 示 ，他 多 次 发 现 有 人 在 大 明 里 广 场 内 花 槽 小 便 。由 于 附 近 没

有 公 厕 ， 有 关 人 士 为 求 方 便 会 在 花 槽 小 便 。 康 文 署 暂 未 派 遣 驻 场 保 安 员 监 管 ，

故 他 希 望 署 方 能 加 派 清 洁 人 员 ， 加 强 清 洁 (特 别 在 晚 间 )。   
 
8 8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不 少 人 在 该 场 地 小 便 ，有 时 候 署 方 清 洁 人 员 在 早 上 也 未

能 赶 及 清 洁 ，情 况 并 不 理 想 ，故 认 为 保 安 员 亦 需 跟 进 有 关 情 况 。他 又 询 问 保 安

员 的 办 公 时 间 ，因 该 场 地 的 常 见 滋 扰 时 段 为 凌 晨 ，未 知 署 方 能 否 在 相 关 时 段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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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驻 场 保 安 员 ， 并 询 问 驻 场 保 安 员 的 待 遇 。 此 外 ， 大 明 里 广 场 属 开 放 式 设 计 ，

保 安 员 只 能 巡 逻 ， 未 知 署 方 会 否 安 排 更 亭 供 保 安 员 歇 息 。  
 
8 9 .  朱 家 俊 先 生 表 示 ，保 安 员 的 每 更 工 作 时 间 约 八 小 时 ，当 值 时 间 约 由 凌 晨 1 2
时 至 早 上 8 时 。如 有 关 情 况 只 在 深 宵 发 生 ，署 方 会 考 虑 设 半 更 保 安 员 以 善 用 资

源 ，并 会 针 对 有 关 时 段 安 排 人 手 。就 保 安 员 休 息 的 地 方 ，他 相 信 对 半 更 保 安 员

的 问 题 不 大 ，署 方 亦 会 与 保 安 合 约 承 办 商 商 讨 和 配 合 有 关 全 更 保 安 员 休 息 的 地

方 。  
 
9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他 认 为 应 设 全 更 保 安 员 ，其 当 值 时 间 或 可 调 节 为 晚 上 9
时 至 早 上 5 时 ，有 助 保 安 员 判 断 有 关 问 题 在 不 同 时 段 的 严 重 程 度 ，待 清 楚 情 况

后 才 调 节 至 半 更 工 作 。  
 
9 1 .  朱 家 俊 先 生 感 谢 委 员 的 建 议 ，署 方 会 与 保 安 合 约 承 办 商 商 讨 有 关 安 排 ，并

尝 试 安 排 保 安 员 在 晚 上 9 时 开 始 工 作 ，相 信 问 题 不 大 。署 方 倾 向 先 安 排 全 更 保

安 员 ， 以 详 细 掌 握 场 地 用 户 的 行 为 模 式 ， 然 后 再 部 署 下 一 步 行 动 。  
 
9 2 .  何 伟 霖 议 员 建 议 康 文 署 安 排 两 名 保 安 员 巡 逻 ，因 有 关 人 士 喝 酒 后 或 会 对 保

安 员 构 成 危 险 。早 前 他 拍 摄 大 埔 墟 四 里 一 带 的 店 铺 时 曾 被 有 关 人 士 指 骂 ，故 希

望 署 方 增 加 资 源 ，让 保 安 员 互 相 照 应 。有 市 民 曾 向 他 表 示 其 中 一 名 场 地 使 用 者

为 无 家 者 。 他 希 望 署 方 在 关 顾 无 家 者 需 要 的 同 时 ， 亦 需 要 处 理 相 关 滋 扰 行 为 。 
 
9 3 .  朱 家 俊 先 生 表 示 ，署 方 会 再 与 社 署 联 络 和 商 讨 无 家 者 事 宜 ，希 望 社 署 在 短

期 内 派 员 实 地 探 访 ，以 掌 握 和 跟 进 最 新 情 况 。署 方 亦 会 与 保 安 合 约 承 办 商 商 讨

安 排 一 至 两 名 保 安 员 巡 逻 ，或 要 求 安 排 有 纪 律 部 队 工 作 经 验 的 保 安 员 当 值 ，并

交 由 承 办 商 就 有 关 情 况 作 出 专 业 判 断 。  
 
9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康 文 署 根 据《 游 乐 场 地 规 例 》执 法 ，故 不 但 需 要 场 地 使 用 者 自

律 ， 亦 需 要 相 关 部 门 就 有 关 事 宜 有 更 多 跨 部 门 沟 通 ， 并 加 强 措 施 以 改 善 问 题 。

他 请 署 方 在 下 次 会 议 报 告 有 关 跟 进 情 况 。  
 
(会 后 补 注 ： 康 文 署 补 充 ， 署 方 已 由 8 月 1 日 起 聘 用 两 名 有 纪 律 部 队 工 作 经 验

的 保 安 员 ，于 每 天 晚 上 9 时 至 翌 日 凌 晨 4 时 在 大 明 里 广 场 内 加 强 维 持 场 地 的 秩

序 及 劝 喻 有 关 违 规 行 为 。经 署 方 观 察 所 得 ，于 晚 间 聚 集 的 场 地 使 用 者 人 数 已 比

之 前 下 降 ，而 违 规 行 为 亦 大 为 减 少 ，大 部 份 场 地 使 用 者 于 凌 晨 2 时 前 离 开 大 明

里 广 场 。署 方 将 于 9 月 1 日 续 聘 两 名 保 安 员 于 上 述 场 地 维 持 秩 序 ，并 将 服 务 时

间 调 整 至 每 天 晚 上 9 时 至 翌 日 凌 晨 2 时 。署 方 会 因 应 实 际 需 要 ，适 时 检 讨 及 调

整 保 安 员 的 人 手 。另 外 ，署 方 已 与 社 署 联 络 ，并 要 求 社 署 于 9 月 上 旬 再 次 派 员

进 行 探 访 ， 以 提 供 适 切 协 助 予 场 地 内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。 )  
 
 



-  17  - 

V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 
9 5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2 年 9 月 1 6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 
9 6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1 时 结 束 。  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2 年 9 月  


